
附件5：

关于州卫生局
2014年部门预算编制的说明

按照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我局是州人民政府主管全州卫生工作的职能部门。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卫生工作方针、政策、法律和法规，结合我州实际，研究拟定我州卫生工作的地方性法规、条例，制定相关政策和管理办法。统筹规划与协调全州卫生资源配置，制定全州卫生发展规划。不断提高我州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促进全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二、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关于编制2014年州本级部门预算的通知》的文件精神，州卫生局2014年部门预算本着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结合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要求，完善相关制度，建立健全厉行节约的长效机制。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国公出国（境）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会议费、公务接待费等；严格控制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装修，以及超标准配置办公设备；严格控制和规范庆典、研讨会等活动，切实控制和降低行政运行成本。
三、部门基本情况

我局有下属单位7个，其中：差额单位5个，州人民医院、州中医医院、州第二人民医院、州保健院、州中心血站；全额单位2个，州卫生监督支队、州疾控中心。州卫生局机关现有人员53人，其中：在职职工33人，离退休人员20人,离休1人，退休19人；车辆7张。

四、2014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

2014年州卫生局预算总收入1273.45万元，其中：财政拨款1257.45万元，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16万元。
2014年部门预算总支出1273.4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83.86万元，占总支出的22.29％，项目支出989.59万元，占总支出的77.71％。按支出功能科目分类，支出分别列“208（类）－05（款）”支出89.46万元，主要反映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费的支出；“210（类）－01（款）”支出328.76万元，主要反映医疗卫生管理事务的支出；“210（类）－03（款）”支出243.1万元，主要反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210（类）－04（款）”支出577.86万元，主要反映公共卫生的支出；“221（类）－02（款）”支出18.27万元，主要反映住房公积金的支出。非税收入支出16万元。
基本支出情况

2014年用于保障卫生局机关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283.86万元，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工资福利支出143.98万元占基本支出的50.72％；办公经费、印刷费、水电费、汽燃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33.2万元占基本支出的11.7％。离退休人员费用106.68万元，占基本支出37.58%。与上年对比增加17.73%。

项目支出情况

2014年用于保障全州卫生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989.59万元，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州级配套经费119.98万元，计划免疫预防接种工作50万元，防治艾滋病工作245.88万元，重点疾病预防控制工作50万元，重大公共卫生专项工作100万元，乡村医生补助124万元，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补助119.1万元等开支。与上年对比减少11.54%。

名词解释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主要是通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免费为全体居民提供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传染病防治、儿童保健、孕产妇保健、老年人保健、慢性病管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重大公共卫生专项工作：边境传染病联防联控、食品安全综合协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中医（民族医）药事业、降低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爱国卫生运动和农村改水改厕等专项工作。

    基本药物制度：2011年基本药物制度在我州全面实行，所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使用基本药物，药品实行零差价销售；县级及以上医疗卫生机构按比例使用基本药物，逐步取消药品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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